
東海大學 115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考試 

音樂學系主修樂器考試曲目表 

(請以電腦打字填表) 

 

姓 名  

樂 器 

(請勾選右列樂

器，限勾選1種) 

□鋼琴  □聲樂       □擊樂  □作曲 

弦樂：□小提琴 □中提琴 □大提琴 □低音提琴  

木管：□長笛  □雙簧管 □單簧管 □低音管  □薩克斯風 

銅管：□小號  □法國號 □長號  □上低音號 □低音號 

□電子琴：□鋼琴應試 或 □電子琴應試（Stagea 02c）  

 

1. 書面審查影音資料：個人演奏一年內的錄影，請填妥曲目表並提供影片連結網址。 

作 曲 家 曲 目 調性及作品號碼 樂 章 名 稱   

    

    

    

網 址 

(請提供Y o ut ub e或 

雲端資料庫連結網址) 

 

 

2. 主修樂器考試曲目表： 

作 曲 家 曲 目 調性及作品號碼 樂 章 名 稱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
3. 已學習或演奏過之主要曲目表（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） 

作 曲 家 曲 目 調性及作品號碼 樂 章 名 稱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說明：主修樂器考試曲目規定： 

(1) 自選曲二首，選自不同時期或風格的古典音樂曲目，均須背譜，自備伴奏。 

(2) 視奏，聲樂、作曲除外。 

(3) 主修電子琴者：一首巴赫或古典時期作品，一首浪漫或現代時期作品（可為自創曲），須

背譜。以演奏鋼琴或電子琴應試，電子琴以山葉Stagea 02c機型為限。 

(4) 主修聲樂者：自義、德、法、英、拉丁、中文任選兩種不同語言演唱，均須背譜，自備伴

奏。 

(5) 主修擊樂者：演奏小鼓或定音鼓（可看譜）與木琴（須背譜），各任選一首演奏曲或練習

曲。 

(6) 主修作曲者： 

A. 由評審委員依所繳交的三首作品現場提問。 

B. 術科演奏(唱)，自選曲一首，須背譜，自備伴奏，限本系有招收之主修樂器。 

 

若有問題請洽音樂系 04-23590121 轉 38201。 

 

 


